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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态汽车衡是民生计量中重要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对其的科学监管与服务保

障有着重要和现实的意义。江苏是全国率先采用公路计重收费的省份。几年来，超限超载、

“大吨小标”等现象得到有效地控制。解决了收费人员与过往司机在判断车型、认定吨位等

方面的矛盾。但是计重准确度成为公路收费矛盾的焦点。本文就动态汽车衡在实际使用中所

出现的焦点问题做了分析并提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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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是全国率先采用公路计重收费的省份之一。2002 年 12 月由省物价、财政、交通等

三家审核报省政府批准，后在普通公路 3 个收费站试点，并于 2003 年底在全省全面实施。

与原实行的养路费征收办法相比计重收费是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科学的收费方式，随后计

重收费在全国各省相继推广。几年来，超限超载、“大吨小标”等现象得到有效地控制。解决

了收费人员与过往司机在判断车型、认定吨位等方面的矛盾。但是计重准确性成为公路收费

矛盾的焦点。 
目前，我省计重收费系统主要使用全国七家企业的产品。而高速公路主要使用的是其中

三家的产品。高速公路所用三家企业的设备在可靠性和稳定性上都相对较好，尤其是二代产

品软件可按车型的不同进行误差修正。但是，03 年至 04 年的第一代设备，到今年为止使用

了近 4 年，里面的芯片还是老的版本，日常的维护保养不够，秤台和传感器老化也导致稳定

性（重复性）波动较大，这批计重设备普遍首检合格率不到 20%，有部分动态汽车衡需更

换称重主版才能调试合格。 
现在，很多收费站已更换为二代产品，但是计重收费争议突出，驾驶人员投诉率较高，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根据平时计量检定中掌握的情况做如下分析。 

一、导致计重争议投诉的原因分析 
1、我们在动态汽车衡的检定过程中，对每一台设备的数据都要做分析，示值误差即使

在允差范围内，我们检定人员也会将数据修正到约定真值，尽量避免正偏差。以某收费站为

例，首检合格率虽然只有 40%，但负偏差占大半，且超差范围在±2%以内，按现行的收费标

准，比如核载 40 吨，行程 100 公里，收费出入只在 5 元左右，且收费站有的道多收有的道

少收、驾驶人员有时多交有时少交，总值趋于平衡。如果驾驶人员能够按要求以 5km/h 的

车速匀速过衡，计重带来的收费误差会更少。因此对绝大部分车辆的计重收费没有明显影响。 
2、但是，当路政执法以计重收费为依据时，即使是动态汽车衡在允差内的正偏差，也

会导致 500 元到 5000 元的超限罚款，使矛盾升级，造成计重争议的投诉。 
据统计投诉频次最高的是我省两座长江大桥收费站，这两个收费站长期以来一直有路政

执法以人员以计重收费的称重为依据治理超载超限；绝大多数的投诉是：当计重超载，导致

路政处罚，而收费站又不让复秤的情况下引起的；如大桥规定，总重超过 55 吨，车辆就禁

止通行，必须绕行或驳载。可以说公路运输行业原来固有的矛盾都集中表现为计重收费系统

的准确性。 
3、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的计量特性与交通部门的相关法规不对称。 
养路费的征收是根据车型、轴载荷及总载荷设定每吨公里的收费基数再乘总质量乘公里

数。超限 30%以内（含 30%）的车辆，按正常车辆的计重费率计收通行费；超限 30%以上

的车辆，正常质量和超限 30%的部分按正常车辆的计重费率计收通行费，其余部分按基本

费率的 1.5 倍至 3 倍计收通行费。路政也以超限 30%以上为处罚依据。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动态精度采用相对精度表示，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JJG 907－2006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中规定，动态 5 级的使用中允许误差为±5％。当被称车辆总重为

50t 时，允许误差为±2.5t，即称重结果允许在 47.5t 至 52.5t 范围内。 
如果有一辆货车，约定真值的总重是 50 吨，而动态汽车衡称重结果是 52 吨，从动态汽

车衡的计量特性来看，该计重设备计量是合格的。但是，超过 50 吨就要受到路政的罚款和

高于基本费率的收费，当然要引起投诉。 
4、收费人员对投诉的处理态度。 
司机对称重结果不认可，可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当收费员遇到司机的投诉时，应客

观的分析原因，采取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能简单的认为司机是无礼取闹，更不

能认为动态汽车衡经过检定，就与收费站无关。 

二、造成计重失准的原因分析 
1、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计量性能不稳定。 
动态汽车衡作为计量器具其计量特性不是靠周期检定就能保证的，必须靠检定周期内的

维护保养和使用中检验来控制。而收费站使用的动态汽车衡，基本上是全天二十四小时一直

处于工作状态，部分收费站车流量太大，动态汽车衡每天要受到上万次的冲击，尤其是 03
年至 04 年安装使用的第一代设备，计量性能极易出现不稳定。已无法在一个检定周期符合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要求。 
2、计重收费过程中司机的主观因素。 
动态汽车衡作为近几年刚刚出现的新型衡器，国际法制计量组织虽然已经将动态汽车衡

划归为自动衡器，但对动态汽车衡是属于自动衡器，还是属于非自动衡器，仍然存在不同的

理解。因为在称量过程中需要人的介入，无驾驶车辆通过称重区，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根

本无法完成称重。而且司机的主观因素对称重结果准确与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曾用多

种车型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如果车辆在通过称重区时明显加速、减速、刹车、走 S
型或通过速度过快，称重结果的误差会明显大于±5％，且负误差和正误差随机出现。绝大多

数的司机能够在称重过程中自觉保持车辆低速平稳的通过，但现有条件无法及时发现并制止

司机采取非正常通过方式。 

三、对投诉分析 
1、投诉最多的情况是“同一辆货车两处收费们称重结果不一致。” 
动态汽车衡多为动态 5 级，允差在±5%，理论上，两台动态汽车衡都检定合格，称重示

值也可能相差近 10%，如果载荷为 40 吨，有可能相差近 4 吨，这是很难避免的。 
实际中，据驾驶人员透露一些运输公司会用几辆车对经常通过的收费站每个道口做试

验，确定计重最轻的道口，然后超限相应的载荷、规定只能走计重最轻的道口通行，否则费

用不报，结果造成超限运输。当动态汽车衡检定调试以后或通过其它收费站等特殊情况，就

会受到路政的处罚，引起争议。 
2、还有常见的一种投诉是：知道自己车子虽然超载，但没有称重显示那么多，要求复

秤遭拒绝后进行投诉。如我们接到的一起投诉：“我的车虽然超载了，但只有 54 吨，称出

58 吨，罚少点我也认了……”投诉计重不准。 
这种情况大多因为在计重收费过程中司机的主观因素造成的。有极少数货运驾驶人员，

长期从事公路运输，也会总结一些过衡经验。故意超载运输，采用不当方法过衡，靠“经验”
偷逃通行费（否则，明知路政要处罚，就不会超载了）。成功了万事大吉，不成功就会导致

正误差放大，引起投诉。 
检定结果也表明以 5km/h 的速度匀速过衡首检合格率为 80%。如果速度太快，计重系

统的采样速率不够，就很难保证其计量特性。有些驾驶人员，故意超载运输，抱侥幸心理，



不按要求过衡，采用“走 S 型通过秤台”、“加装液压车轴、假轴”、“搭桥”、“卡住称芯”、“跳
车”、“高速冲衡”等方法达到偷逃通行费和躲避路政处罚的目的。 

四、解决计重投诉问题的思考 
实现称重收费的几年来，超限超载、“大吨小标”等现象得到有效地控制。解决了收费人

员与过往司机在判断车型、认定吨位等方面的矛盾。但是计重准确性成为公路收费矛盾的焦

点。驾驶人员经常性的投诉和新闻媒体的介入，使计重设备的准确性问题成为一个长期的民

生问题。 
其实，计重争议背后已不是单一的计量问题。还牵涉到全社会的认知；行政行为和经济

行为的兼容；计量法规与交通法规的不对称；计重设备的优劣；计量检定的准确可靠；执法

和收费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方法；驾驶人员的素质等诸多因素。需要计量技术机构提供依据，

质监和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 
1、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交通部门牵头，研究调整相关收费和处罚办法，使不同行政

部门的相关法规能够统一，使执法和收费工作既合法又合理。 
2、路政执法可以结合计重收费，确定嫌疑车辆后，将其引致高精度的静态衡器进行确

认，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 
计重收费实行时间不长，从计量的角度看，只有计量检定规程对计重设备及安装提出了

法规要求。动态汽车衡由于主要用于计重收费的贸易结算，但其准确度较静态衡器低，能否

用于行政执法依据，没见到相关法规，值得商榷。 
3、计量检定部门应严格按照规程的要求配置、建标、检定。并对每个周期的检定情况

作系统的分析，将结果上报质监部门和交通部门；为收费站提出建议；推荐性能可靠的计重

设备；为确定科学合理的检定周期提供依据；为使用时间长、稳定性差的收费站提供不定期

的使用中检验服务，共同确保计重设备性能稳定，计重准确。 
4、计重设备制造商和收费站应经常了解设备使用情况，在检定周期内经常性的对计重

设备做好维护保养工作。 
5、通过新闻、媒体、网站的宣传或行业培训等方式，加强全社会、尤其是相关人员对

计重收费的了解，使路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更好地掌握执法尺度；使收费人员对驾驶

人员提出的异议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认为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经过检定，就与收费站无关，

从而激化矛盾。影响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准确性的因素很多，对单独一次粗大误差的原因

几乎无法确定，即使制定应急措施也不具操作性，解决争议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静态衡器复

检。民生计量无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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